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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中意思表示错误的构造

梅　伟

　　内容提要：为了贯彻私法自治和保护交易安全，意思表示错误应区分为表示错误与动
机错误。表示错误可导致法律行为被撤销，但应采纳理性人判断方法和可归责性理论对

撤销权予以限制；而动机错误一般不会导致法律行为被撤销，只有重大的动机错误才被视

为表示错误。动机错误是否重大不应局限于交易上认为重要的性质错误，而应由法院依

据利益衡量方法裁判。这种错误的区分模式适应了当今信息社会的需要，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我国民法上的重大误解制度属于错误的一元模式，应当予以变革。未来我国民

法典应在区分模式的基础上构建意思表示错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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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伟，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

民法中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涉及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的核心问题。〔１〕 自古以来它

就倍受人们的关注。罗马法文献记载，一定类型的错误排除合意，契约无效。这些错误包

括：客体或标的错误、价金错误、行为性质错误、当事人错误以及人或物之性质错误。〔２〕

这种通过错误的类型化限制错误适用范围的立法方法对后世民法的错误制度产生了深远

影响。近代大陆法系法学家们针对错误的法律构造展开了长期的激烈争论，并形成了错

误制度的两种模式：区分模式与一元模式。〔３〕 所谓区分模式，指将错误区分为表示错误

和动机错误两种类型，在表示错误的框架下对动机错误作例外规定的体例。它以《德国

民法典》构建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为代表。所谓一元模式，指将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统

一纳入法律行为的要素错误的体例。它以《日本民法典》确立的错误制度为典型。日本

民法典虽然采纳德国民法典模式，但在错误制度上却展现了自己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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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没有确立意思表示错误制度，与之对应的是重大误解制度。从我国相关法律和

司法解释的规定看，〔４〕我国重大误解制度没有区分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而采取法律行

为要素错误的一元模式，与日本民法的错误制度相似。但是，意思表示错误的一元模式有

诸多缺陷，司法实践也难以适用，并屡屡出现进退失据的判决。〔５〕 而意思表示错误的区

分模式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立法技术，代表着错误制度的主流，颇值借鉴。

当今网络社会，商品交易迅捷，而信息不对称现象更加突出，致使意思表示错误的案

件日渐增多，〔６〕这也引起我国学者们对意思表示错误问题的广泛关注。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１９

日公布的《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建议稿》）以错误制度代替了

重大误解制度，并采纳了表示错误的规范模式。〔７〕 但是该《建议稿》中规定的错误制度仍

需完善。有鉴于此，笔者通过探索错误制度区分模式的学说渊源，分析其制度原理和实践

优势，揭示错误制度一元模式的缺陷，提出未来我国民法典应在区分模式的基础上构建意

思表示错误制度的设想，以期为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奉献微薄之力。

一　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分

（一）思想渊源

民法中的错误制度植根于自然法。自然法崇尚理性，认为永恒的理性法是判断人类

行为是否正确的准绳。〔８〕 在理性法的指引下，自然法将人的意思作为行为效力的唯一来

源。“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一个人行为的指向，与人的判断力和意志有关。因此，允

诺人必须理解允诺并作出同意表示。”〔９〕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奎那指出：“人类行为的特

征正在于，它是受理性和自由意志决定控制的。”〔１０〕换句话说，人的行为如果不是基于自

己的意思作出的，其就不会发生法律效力。

１７世纪近代自然法的鼻祖格劳秀斯提出了允诺的条件假设理论，他指出：“如果允诺

是基于对事实的推定存在作出的，而最终证明该事实是不存在的，那么有关允诺就会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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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第５９条的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有权
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

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意见》）第７１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
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参见班天可：《日本民法中的错误论———兼析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民法解释中的界限》，载《私法》，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３０页。
在“北大法宝 Ｖ５”数据库上搜索，截止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８日涉及“重大误解”的民事判例共有９８２５件，其中 ２０１４年
度有２９７０件。此外，近年来我国频繁出现网站标价错误案件，影响较大的有：２００９年戴尔公司标价错误案、２０１１
年当当网“８０９错价门”、２０１２年亚马逊中国将原价１３９９０元的苹果笔记本标价１３４４元案件等。
《建议稿》第１４２条第１款规定：“基于错误实施的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
销。”第２款规定：“行为人错误认识所使用的语言的含义或者在表示行为中发生错误，遭受较大损失的，可以认
定为错误。”第３款规定：“因错误而撤销法律行为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参见“中国民商法律网”，访问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ｃｏｍ．ｃｎ／ｚｔ／ｔ／？２９１６９，访问时间：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２日。
参见［美］Ｅ．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３页。
［美］詹姆斯·戈德雷著：《现代合同理论的哲学起源》，张家勇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４页。
［德］Ｎ．霍恩著：《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罗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４页。



义务的效力。因为允诺者总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作出允诺的，但结果证明该条件完全不可

能实现。西塞罗在他《论演说家的天赋与个性》一书的第一卷中，举了一个父亲的例子。

这个父亲基于推测或者某种消息，认为他儿子已经死了，他就允诺把他的财产遗赠给他的

侄子。但结果证明其推测是错误的，消息是虚假的，该父亲就被免除了向其亲人所承担的

义务。”〔１１〕

自然法学家普芬道夫发扬了格劳秀斯开创的个人意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他认为，意

志存在于人的灵魂并引导人的行为。意志通过两种能力作用于人的行为：一是自发的，二

是自由的。自由决定着行为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不过仅凭内心决定行为的自由就会威

胁交往安全，意思的错误应当受到限制。在错误问题上，普芬道夫将允诺分为单方允诺和

双方诺言，单方允诺可沿袭格劳秀斯提出的条件理论，而双方允诺应区分动机错误与涉及

允诺客体的错误。动机只涉及个人的道德问题，一般并不重要，对相对人也不会造成实际

损害，只有重要的动机错误法律才予以考虑。在涉及允诺客体的错误中，若该客体具有本

质性并被明确地约定为允诺内容或作为交易的前提条件能被相对人所认识时，由于该错

误的发生导致允诺条件的丧失，交易无效。〔１２〕 普芬道夫对动机错误的认识以及从保护交

易安全的视角对错误的限制开创了错误学说的新思维。之后，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受重视

的观点被人们广泛接受。１８世纪的自然法学家沃尔夫指出，在合同的缔结中每一方当事

人均存在“意思”与“表达”两个要素。在二者的关系中，意思是当事人改变法律关系的基

础，它是契约效力的决定因素。〔１３〕 沃尔夫的意思效力学说为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确立奠

定了基础。

１９世纪初的康德自由意志学说对《德国民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１４〕 康德指出，“要把欲念和渴望自身的活动区分开，要把欲念作为决定渴望和活动的

一种刺激或激励。欲念经常处于一种敏感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本身还没有明确到使愿

望的力量变成行动。”〔１５〕康德的自由意志学说引导了民法中意思表示理论的发展。１９世

纪的德国民法巨擘萨维尼深信“意思自由的普遍性”。〔１６〕 在意思表示过程中，“意思是唯

一重要和有效的要素”。〔１７〕 在此理论基础上，萨维尼提出了意思表示错误学说，这实质上

是康德的自由意志哲学在错误法上的发展。〔１８〕

１９世纪后期，表示主义者倡导的信赖保护思想兴起。意思作为行为效力的唯一决定

要素遭到质疑。１８６８年法学家雷格斯伯格（Ｒｅｇｅｌｓｂｅｒｇｅｒ）提出，法律行为的效力仅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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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格劳秀斯著：《战争与和平法》，［美］Ａ．Ｃ．坎贝尔英译，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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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ｒｕｃｋｅｒｅｉＨｅｉｎｒ．＆Ｊ．Ｌｅｃｈｔｅ＼＼Ｅｍｓｄｅｔｔｅｎ．１９３５，Ｓ．１５．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上），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６页。
［德］康德著：《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页。
萨维尼指出：“所有的具体法律关系就是通过法规则而界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这种通过法规则而进行的

界定在于向个人意志指定了一个领域。在此领域之中，个人意志独立于所有其他人的意志而居于支配地位。”

［德］萨维尼著：《当代罗马法体系Ⅰ》，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５８页。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ａｒｌｖｏｎＳａｖｉｇｎｙ，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ｈｅｕｔｉｇｅｎＲｍ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Ｂｄ．Ⅲ，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０，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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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事人的内心意思的观点与现实生活相违背。意思的效力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某些场

合，尽管行为人的表示行为与其内心不一致，但基于交易安全其表示行为仍应发生效

力。〔１９〕 １８７５年贝尔提出：“当善意的对方当事人信赖或者有理由信赖自己因此而获得某

项权利时，根本无须理会表意人所提出的自己在作出意思表示时事实上欠缺相应意思的

说法。表意人必须对自己对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像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那样承担责任。”〔２０〕

信赖保护思想的兴起促使现代民法中的意思表示错误理论发生重大转变。人们更加关注

交易安全的保护，更倾向于对意思表示错误产生撤销权的限制，由此产生了表意人的信赖

损害赔偿责任和表示受领人的可归责性理论。

（二）学说

１．本质性错误理论

早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就用一般的方法将错误分为本质性错误和非本质性错误，认

为只有错误涉及交易行为的本质要素时，行为才无效。１８世纪本质性错误学说成为主流

观念，而动机错误不属于本质性错误也成为人们的共识。〔２１〕 法国学者认为，动机错误一

般并不构成合同无效的原因，因为动机错误是对合同的基本要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误解

而引起的。〔２２〕 这在立法上也得到体现。〔２３〕 尽管《法国民法典》没有规定表示错误与动机

错误，但有障碍性误解、无效性误解与次要误解之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均认为，动机错

误属于次要误解，一般不会导致合同无效，只有动机被约定为合同的条件或该动机极其重

要以至于可将之视为订立合同的原因，即当该动机构成民法典第 １１３１条所规定的“错误

原因”时，合同才无效。〔２４〕 同样，１９１２年生效的《瑞士债法典》第 ２４条第 ２款对动机错误

作了特别规定，该款规定：“仅为对订立合同之动机的错误，不属于本质性错误。”

本质性错误理论提升了罗马法基于实践产生的具体错误类型，显示了自然法学家开

始运用类型概念来解决错误问题的努力。现代法学家考夫曼认为，“事物之本性”的思考

是一种类型思考方式。通过类型，立法者将法律理念中所蕴涵的价值转变为制定法，借以

实现到具体生活中。〔２５〕 本质性错误是抽象的类型概念，通过本质性错误，自然法学家将

行为人的动机错误予以排除，并力图掌握真正影响法律行为效力而又不破坏交易安全的

错误类型。

２．萨维尼的意思表示错误学说

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分肇始于萨维尼提出的意思表示错误学说。萨维尼认为，

意思与表示的一致性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合乎自然的关系。错误是对自然关系的破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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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表示的不一致是表意人的内心所欲与表示的效果出现的分歧，错误产生了意思的假

相，因而意思表示无效。萨维尼将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错误称为“非真正错误”，这种不

一致的后果不是法律保护错误表意人的缺点的积极原因，而是消极的理由即表示存在意

思的欠缺。由于表意人根本没有真正的意思或者没有能力作出有效的意思表示，如同未

成年人或丧失理智的人，所以意思表示无效。为了限制表示错误的范围，萨维尼沿用了罗

马法上的人的错误、客体错误、行为错误、人或物之性质错误等类型。他认为，并不是所有

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情形都致使意思表示无效，只有源于罗马法上重要的错误类型才适

用一致性规则。〔２６〕

弗卢梅评论说，意思与表示的一致性不仅意味着事实上发生的法律行为的意思与表

示通常都是一致的，而且揭示了当法律行为构成以自决方式形成法律关系的行为时，法律

秩序应当以意思与表示的一致性为出发点，并将这种一致性作为法律行为的本质。萨维

尼认为，动机错误原则上是不重要的，它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通常情况下，动机错误

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在特殊的例外情形才允许它产生影响。错误设想只在不真正的意

义上被接受，因为行为人选择相互对立的决定是不受限制的。错误设想的影响根本无法

消除自由的意思表示。严格区分意思本身和形成意思的人在意思形成之前的内心所想是

正确理解这一问题的基础；意思是独立的事实，它仅对法律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倘

若我们使这一事实与任何准备阶段的程序联系起来，并将这一准备程序视为其本质的组

成部分，那么该做法完全是专断的，且没有任何依据。萨维尼的意思表示错误学说具有划

时代意义。其一，确立了错误的新观念。萨维尼之前的错误学说局限在契约领域，法学家

们均沿袭罗马法关于错误导致合意欠缺的观念来分析错误问题，构建错误制度。而萨维

尼则通过剖析行为人单方的意思表示的构成与效果确立了意思表示错误学说。其二，确

定了意思表示错误的区分模式。在意思表示理论的基础上，萨维尼提出区分表示错误与

动机错误的理论，奠定了意思表示错误区分模式的基本框架，后世德国民法学者所做的几

乎只是锦上添花的工作。正因如此，温德沙伊德认为，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划分是萨维

尼最为杰出的成果之一。〔２７〕

３．错误的意思构成理论

萨维尼之后兴起的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意思构成的理论令人耳目一新，并迅速成为民

法错误论的主流学说和重要的立法方法。

１８６１年德国法学家贝克尔（Ｂｅｋｋｅｒ）提出，应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错误的意思与表示之

间的关系。现实生活中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行为很常见，但并不都导致交易无效。意思

表示错误的立足点应在于表意人的内心是否真正愿意作出表示行为。贝克尔的观点一经

问世立即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２８〕 １８７９年法学家齐特尔曼（Ｚｉｔｅｌｍａｎｎ）出版的《错误与

法律行为》一书给心理学上的错误分析理论下了定论。他将应受关注的错误分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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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意识的错误；第二种是缺乏对法律后果认识的错误。而动机

错误是普遍不应受到关注的。

弗卢梅也认为，在心理学上，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分毋庸置疑，尽管该区分并不

以法律价值权衡为基础，然而，隐藏其后的却是另外一种完全具有法律上相关性的区分。

表示错误是指那些在表示作出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误，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性质；而动

机错误所涉及的是法律行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德国民法典》关于动机错误原则上不

属于应受关注错误的抉择是合理的。〔２９〕 齐特尔曼的错误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促

使德国立法者放弃了罗马法的错误类型规范方法，而确立了抽象的表示错误模式。〔３０〕

《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按照当时的心理学知识将意思构成的主观要件分为：行为意思、

表示意思（意识）、效果意思。〔３１〕 这种意思构成的分析方法成为意思表示的经典理论并为

我国民法所继受。〔３２〕

笔者认为，上述心理学分析方法与弗洛伊德、荣格开创的现代心理学分析方法相去甚

远。〔３３〕 错误心理学分析方法的实质是通过解析行为人的意思构成判断真正对行为产生

效力的意思因素。因为行为人的动机复杂多变，难以证明、极易改变，很不利于保护交易

安全，所以，法律必须将决定行为后果的意思与人的动机严格区分。〔３４〕 意思构成理论使

人们认识到动机并不构成意思的内容，对行为效力一般也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立法上应将

重大的动机错误另行构造。此外，该理论产生了理性人的立法技术。所谓理性人，指处于

表意人相同场景的一个正常的、通情达理的人。理性人若知悉错误的情事即不会作出意

思表示时，错误的意思表示才可被撤销。《德国民法典》第 １１９条所规定的表意人“合理

地评价情况时就不会做出该意思表示”正是这一方法的体现。理性人的立法技术对现代

各国民法错误制度的构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４．可归责性理论

为了更全面地保护交易安全，１８世纪的法学家们在普芬道夫的错误理论基础上提出

了错误构成的过错要件和识别性学说。１７５６年巴伐利亚邦颁布的《马克西米利安民法

典》采纳了该理论，依其规定，错误原则上是不予考虑的，仅在错误是由合同相对方导致

或有过错时，才予以考虑。〔３５〕 １８１１年颁布的《奥地利民法典》对此规定得更为详细，第

８７１条第１款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对其发出的意思表示的内容或者对其受领的意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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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内容发生了错误，而且该错误涉及意思表示所指向和所表示的首要目的的主要内容

和根本性质，则该当事人一方不负担任何义务；但以错误是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另一方

当事人根据具体情况应当明显认识到错误或者另一方当事人没有及时予以说明为限。”

１９世纪中期，德国法学家们也注重保护交易安全。不过，坚守意思自由的他们更加

关注表意人的赔偿责任。科勒（Ｋｏｈｌｅｒ）提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对相对人产生了精神影响，

诱使其为一定行为，表意人对此应当承担责任。〔３６〕 拉伦茨认为，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表意

人应当对其表示行为承担责任。“在社会领域里，不存在无责任的行为。因此，向他人发

出有效表示的人，也必须对他所选择的表达工具负责。”〔３７〕表意人的可归责性理论促使

《德国民法典》第１２２条确立了意思表示错误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即意思表示因错

误被撤销后，表意人即使没有过错，也须对信赖表示行为有效的相对人遭受的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

在现代社会，交易安全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人们更加重视表示受领人

的可归责性要件。德国法学家克拉默认为，对于人或物之性质错误，判断表意人是否可因

错误而撤销表示，必须以对方当事人对错误的产生是否负有责任或者他是否本应注意到

错误的存在为准。〔３８〕

由德国学者巴尔主持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 ２－７：２０１条规定的合同因错误被

撤销的要件有：第一，如果不是因为错误，该当事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或只会以完全不同的

条款订立合同；第二，错误是由对方当事人引起的，或者对方当事人知道或能合理认为应

当知道该错误，仍违反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使错误一方在错误情形下订立了合同，或

者未遵守先契约告知义务或提供能纠正输入错误手段的义务从而导致合同错误的发生，

或者当事人发生了共同错误。〔３９〕 很显然，强调表示受领人的可归责性实质上是加强对错

误撤销权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采纳表示受领人可归责性理论的错误制度仍遵循在意思表示错误的

区分模式的框架下对动机错误另作特别规定的体例，如《奥地利民法典》第 ８７１条第 ２款

规定：“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应当向其说明的客观情况，当事人一方发生

错误的，总是被视为合同内容的错误，而不单纯被视为动机或最终目的的错误。”１９４２年

生效的《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４２９条规定了本质性错误的具体类型，其中第４项是关于动机

错误的特别规定。此外，该民法典通过第 ６２４条和第 ６２５条的规定将遗嘱错误二分为动

机错误和表示错误，这也是罗马法开创的传统。〔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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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义

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有重要意义。在理论上，它贯彻了

私法自治的核心价值，通过本质性判断方法或意思构成的方法将人的意思与动机予以区

分，宣扬人的意思是行为的效力基础，而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影响行为的效力的观念。在实

践中，由于动机原则上被排除在行为人的意思范畴之外，因此，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所考

虑的只是对方表示的意思，法院裁判法律行为效力时所权衡的也只是当事人的意思，而不

用关注当事人内心的动机或目的。如此一来，交易安全就最大程度得到了保护，当事人的

利益也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

正是认识到了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相区分的意义，大陆法系多数国家的民法典均确

立了错误制度的区分模式。除前文论述的法国、奥地利、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的错误

制度之外，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几乎全盘继受了德国民法典的错误制度体例，其中第

８８条第１款规定了表示错误，即：“意思表示内容有错误，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
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将其意思表示撤销之。但以其错误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过

失者为限。”第２款规定了性质错误，即：“当事人之资格，或物之性质，若交易上认为重要
者，其错误，视为意思表示内容之错误。”１９６６年生效的《葡萄牙民法典》第 ２４７条规定：
“如所作之意思表示因错误而不符合表意人之真实意思，则意思表示得予以撤销，只要受

意人明知或不应忽视有关错误成分对表意人之重要性。”第２５２条第１款规定：“错误如涉
及意思之决定性的动机，但又不涉及意思受领人或法律行为标的时，仅当双方当事人通过

协议承认该动机之重要性时，方得为撤销理由。”１９９５年实施的《俄罗斯民法典》第 １７８条
第１款第１项亦明确规定：“对法律行为动机的误解不是重大误解。”

可见，尽管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关于错误制度的立法不拘一格，各有特色，但在表示错

误与动机错误的处理方式上却是“英雄所见略同”。这表明区分模式是当今错误制度的

主流；从历史演进看，它又代表了错误制度的立法趋势。

二　人或物之性质错误的特殊性

人或物之性质错误是民法错误学说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早在罗马法时期，性质错误

就引起法学家们的争论。尤里安指出：“你在不明知的情况下向我出售一张镀银的桌子，

我却当作纯银桌子买下来，买卖无效。可以请求返还为购买桌子所支付的款项。”〔４１〕马尔

切勒认为，将标的物的材料搞错了，如错将醋当作葡萄酒，错将铅当作银，或是错将其它类

似银的物质当作银出售，因为当事人已就买卖的标的达成了合意，所以，买卖依旧有效。

而乌尔比安认为，如果醋不是用葡萄制作的，而是从其它植物中提炼的，那么似乎就是将

一件物品当作另一件物品出售了，买卖应无效。〔４２〕

罗马法学家关于人或物之性质错误的争论引起后世自然法学家的广泛关注。他们发

现性质错误具有特殊性：性质错误对交易行为的后果一般不产生影响。只有重大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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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才使当事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法律应予以关注。那么，如何确认重大的性质错误

呢？１７世纪的法学家托马修斯在格劳秀斯的条件假设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性质的前提条
件理论：当人或物的性质作为交易的前提条件时，该性质错误将导致交易无效。１８世纪
的法学家贡德凌（Ｇｕｎｄｌｉｎｇ）认为，性质错误的构成应取决于行为人作出决定时的外在情
事，如果依据一般交易观念得出外在情事致使行为人发生重大错误时，行为才无效。〔４３〕

但是，自然法学家并未圆满解决性质错误问题。为此，１９世纪以来，诸多德国法学家
煞费苦心探索性质错误的法理根据和规制方法，取得的学术成果争相斗艳、令人深思！

（一）性质错误属于动机错误

萨维尼在创建意思表示错误理论时提出，性质错误不属于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情形。

并非所有的性质错误都应受到重视，相反性质错误一般不重要，因为如果任何关于法律关

系成立的客体的性质错误都具有排除意思的效力的话，则法律交易的安全性就会荡然无

存。只有依据交易实践中的通常概念，当由于人或物之性质错误而致使物被纳入到它实

际所属种类以外的其他种类时，性质错误才被法律考虑。这时，物之性质错误等同于同一

性错误。因此，物之性质错误可视为表示错误。〔４４〕

之后，齐特尔曼进一步发扬了萨维尼的错误学说，他认为，人或物之性质错误是行为

人关于具体特定的人或物之性质的预想，该预想始终属于意思形成之前的动机，因此性质

错误属于动机错误。齐特尔曼的错误学说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于《德国民法典第

一草案》认为所有的性质错误作为动机错误都普遍不应受到关注。但是，第二草案起草

委员会认为，完全否定人或物之性质错误的效力，也“不符合交易需求、公平正义和现代

法律发展”的趋势。并且，《法国民法典》、《瑞士债法》和帝国法院的司法解释均认为，如

果交易中的主流观点认为性质错误具有重要性时，则这一性质错误属于应受关注的错

误。〔４５〕 有鉴于此，《德国民法典》对性质错误作了例外规定，其中第 １１９条第 ２款规定：
“关于交易上认为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特性的错误，也视为关于意思表示的内容的错

误。”然而，通说始终认为，人或物之性质错误事实上属于动机错误。正如拉伦茨所言，即

使另一方知道表意人对性质的想法，甚至在表意人将其想法告诉另一方的情况下，性质错

误也永远是一个不影响表示过程，而是影响到发出该表示的决定的错误，正是这一点决定

了性质错误是一个动机错误。〔４６〕

（二）交易上认为重要的性质错误视为表示错误

《德国民法典》关于交易上认为重要的人或物之性质错误的例外规定是立法上采纳

萨维尼错误学说的结果。当然，现代民法不再通过重要的性质错误等同于同一性错误的

方法来解决性质错误问题。性质错误与同一性错误具有本质不同，后者是将此物当作彼

物的错误，这导致效果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交易无效。而在性质错误中表意人的效果意

思与表示行为是一致的，交易本来应有效。只是由于法律政策才导致交易无效。如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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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银的桌子当作纯银的桌子购买的行为，效果意思是购买镀银桌子的意思，表示行为也是

购买镀银的桌子，两者一致，甲之所以能够撤销购买镀银桌子的行为不是因为对桌子的性

质发生认识错误，而是因为材质是交易上的重要性质，即镀银的桌子在交易上的价值远低

于纯银的桌子，如果不允许撤销则显然违背公平正义。

那么，何谓交易上认为重要的性质呢？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例给出了经典定

义：“性质是指一切因其特性和持续时间而对买卖标的物的使用性或价值具有影响的事

实上的和法律上的关系。”〔４７〕具体来说，人的重要性质包括：性别、年龄、信赖可靠性、教育

背景、信用能力、无犯罪前科、职业资格等；物的重要性质包括：材质、特性、土地的大小、位

置、可否作为建筑用地以及收益能力、艺术品的来源和真实性、机动车的使用年限和行程

里数等。但是，根据长期的判例，物的通常价格或其市场价格、企业的营业额、证券的交易

价格等均不是物的重要性质。交易上认为重要的某种性质是客观的，并不取决于当事人

所从事的具体法律行为。而且，某种性质的重要性不是抽象的，而是依据具体的交易行为

所追求的经济目的来确定。例如，信任、可靠、认真等人的品质在合伙合同和长期的雇佣

合同中尤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长期服务合同和租赁合同都是交易上重要的性质，但

对短期即可完成的营业活动则不是重要性质。〔４８〕

（三）异议与批判

只有交易上认为重要的性质错误才受法律保护的主流观念遭到了梅迪库斯、弗卢梅、

克拉默等人的猛烈批判。

梅迪库斯认为，《德国民法典》关于性质错误的规定，“今天人们几乎众口一词，认为

这是一条失败的规定”。克拉默认为，那是“一种范围更为广泛的错误范畴的残留性规

定”。〔４９〕

弗卢梅则从法律行为理论的角度提出异议。他指出，依据齐特尔曼的错误理论，通说

认为，任何情况下对具体确定的人或物的性质的设想都不能构成法律行为约定的意思的

组成部分，因此，不能以法律行为本身为依据来判断是否构成应受关注的性质错误。然

而，当下人们已经放弃了这种观点。实际上，当事人对性质所进行的设想可以构成法律行

为意思的组成部分。一般而言，针对某一标的形成的法律关系涉及的不仅是空间、时间上

所确定的某一标的，而且也涉及具有特定性质或者是应有特性的标的。决定性的因素是

人的资格或物的性质偏离了法律行为所确定的应然特性。鉴于此，在法律评价上，性质错

误既不属于动机错误，也不属于表示错误。性质错误应受关注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错误，而

在于标的或人就其性质或资格而言与法律行为不相符这一事实。人们应当将应受关注的

性质错误称为“行为性质错误”。〔５０〕

笔者认为，弗卢梅巧妙地将性质错误的应受关注性问题与法律行为本身联系起来，对

性质错误做了创新性的阐释。依据弗卢梅的理论，人或物之性质错误的规则是对法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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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效力的合理限制，即行为人只有将人或物之性质作为法律行为意思的组成部分时，该项

性质错误才可导致行为被撤销。例如，行为人在一家既出售真品又出售仿品的古玩店购

买了一件自认为是真品而事实上是仿品的古玩，除非他将购买真品的意思作为买卖合同

的组成部分，否则，该交易不得被撤销。仅仅只是年代的错误不能成为交易上重要的性质

错误而导致交易被撤销。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将性质错误的设想作为其

意思的组成部分绝非易事，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客观的事项予以认定。因此，弗卢梅的错误

学说实质上是对交易上重要的人或物之性质错误的判断设置了主观要件，这项限制条件

在防止错误撤销权的滥用和保障交易安全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其缺乏可操作性，也是

不可取的。

（四）反思与借鉴

在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框架下，人或物之性质错误属于动机错误，这应该予以坚

持。在立法上，除德国民法典对性质错误作出例外规定外，《法国民法典》第 １１１０条、《奥

地利民法典》第 ８７１条，《希腊民法典》第 １４２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１４２９条、《西班牙民

法典》第１２６６条第１款均为涉及性质错误的规则。〔５１〕 考察世界各国民法典或合同法关

于性质错误的规则，令人警醒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关于性质错误的规范模式与《德国

民法典》相同。换句话说，除《德国民法典》之外，其他国家的民法均未确立“交易上认为

重要的性质错误可视为表示错误，得被撤销”的规则。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民法典是

将重要的性质错误纳入到法律应考虑的本质性错误中；奥地利民法典则将重大的性质错

误解释为表示错误，而将法律上应考虑的其他重大的动机错误另作规定。

笔者认为，《德国民法典》关于性质错误的规定可谓独具匠心，但事与愿违，它越来越

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重大的动机错误是边界相当模糊的类型概念，仅仅对交易

上认为重要的性质错误作出例外规定是有局限的。比如，在遗嘱处分或赠与行为中，法律

上对动机错误的考虑并不是出于交易上的重要性而是依据公序良俗或者公平原则。〔５２〕

实际上，人或物之性质错误的判断是法院在实践中所作的利益衡量，即交易上被认为

重要的性质发生错误时将导致当事人的利益显失公平，而通过撤销错误的意思表示能使

表意人的利益得到救济，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达致平衡。面对现实社会的法律难题，“利益

衡量”是一种妥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它正视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

改变概念法学僵化的思考模式。〔５３〕 质言之，法律上不规定人或物之性质错误规则，而通

过法院在实践中的利益衡量同样可以解决现实中的案件。例如，１９９２年 ５月 ２５日法国

最高法院民庭判决：一个人在以５５０００法国法郎购买了据称是法国著名画家的油画后，经

鉴定，该画为真迹，他将该画以５１５００００法国法郎卖给卢浮宫。前手的卖方被允许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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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撤销，但要以１５０００００法郎作为买方的花费。〔５４〕 该案中，法院的裁判并不是依据油
画的真迹是交易上认为重要的性质，而是基于交易的后果违背了公平正义，这实际上是利

益衡量的结果。

因此，笔者认为，立法上无需规定人或物之性质错误规则，只需要确立重大的动机错误

应受法律考虑的规范模式，而将重大的动机错误的判断授予法院裁判，才是明智的选择。

三　错误制度一元模式的弊端

日本民法典没有继受德国民法典的错误区分模式，而是确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一元

模式，《日本民法典》第９５条规定：“法律行为的要素有错误时，意思表示无效。但表意人
有重大过失时，表意人自己不得主张其无效。”起草人富井政章先生指出，日本民法错误

制度并不是遵照德国法的产物。然而，富井却将“要素错误”解释为意思表示的内容错

误，这种解释同德国民法关于错误的解释如出一辙。〔５５〕 因此，２０世纪早期日本民法在解
释上仍被认为是继受了德国民法的区分模式，并成为传统通说。但是，传统学说遭到很多

学者的尖锐批判。例如，杉之原认为，表意人的心理变幻莫测，很难将心理的动机错误与

其他错误区别开来。作为表示内容的错误与表意人的主观状态无关，是否存在错误应依

当时的具体情形下一般人的认识来判定。舟桥谆一认为，动机与“意思”不应该加以区

别。动机错误与其他错误一样均发生表意人的真意欠缺，甚至动机错误构成了真意欠缺

的典型。综观日本判例，被作为错误处理的几乎所有案例其实都不过是动机的错误。〔５６〕

之后，我妻荣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动机表示构成说。我妻荣认为，动机错误情形，表示

上的效果意思与内心的效果意思，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符合，只是决定内心的效果意

思的动机与外界事实有分歧。〔５７〕 所以，动机通常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例外的是，当

动机被表示出来并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时，意思表示无效。我妻荣的错误学说对日本实

务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司法实践中，二战前的法院判例，无论是定式化还是实际的判

断，大多重视意思表示的内容化，而二战后的判例则大多重视动机表示的有无”。〔５８〕

此外，我妻荣的学说促使日本民法错误一元论的兴起，随后，川岛武宜从纯粹客观视

角上完成了一元论的彻底化。〔５９〕 川岛认为，继续维持意思欠缺与动机错误的区别是不妥

当的，动机的错误也应该被作为错误予以承认。应该说，否定对动机错误作特别处理的一

元论之所以成为多数说正是可以溯源于此。〔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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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日本民法学家提出了两种一元论观点：信赖主义的一元论与合意主义的一元

论。基于信赖主义的错误一元论以相对人是否有正当的信赖来决定表意人是否可因错误

而撤销意思表示。其核心要件在于相对人对错误的认识可能性。这又产生两种见解：其

一，如果相对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表意人陷入错误状态时，表意人就不具有正当的信赖，

可以认定意思表示无效。其二，相对人如果知道或者能够知道法律行为的错误事项对表

意人具有重要性，相对人就不具有正当性，意思表示可被撤销。基于合意主义的错误一元

论又称为新一元论，其主张：如果使合意得以正当化的理由因错误而丧失，就可判定法律

行为无效。〔６１〕

但是，错误的一元论遭到叽村保、高森八四郎等学者的激烈批判。他们通过对表示错

误和动机错误的风险分析，指出动机错误是指没有能正确地收集信息而不正确地形成意

思的情形。表意人应自己承担错误的风险，如果想把这一风险转嫁给相对人的话，就必须

通过双方的合意把风险的分配纳入到契约的内容，仅仅把动机表达出来或对方有所认识

是不够的，除非对方有告知义务。〔６２〕 笔者也认为，错误制度的一元模式存在下列难以克

服的弊端。

（一）一元模式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

基于信赖主义的错误一元论本来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提出的。然而，其将错误的判

断建立在认识可能性基础之上反而破坏了交易安全。比如，甲为朋友结婚而在商场购买

了一件茶具，并告知商场这是送给朋友的结婚礼物，但实际上朋友的婚约已被取消。此例

中，商场对甲的动机的重要性不仅已认识到而且明知，依据错误的一元论，甲可以撤销交

易。显然，这就严重破坏了交易安全。再如，买方经过多方努力、煞费苦心得知某项工程

前景可观而卖方却不以为然，事后，该项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买方获得丰厚利润。同理，

卖方不能以错误为由撤销买卖合同，否则，交易安全就会毫无保障，也违背了公平正义。

而依据合意正当性理由作为错误要素的判断标准，则更使错误判断犹如脱缰的野马难以

驾驭。“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

的面貌。”〔６３〕正当性是司法追寻的目标，以其作为错误判断的标准是极不恰当的。

可见，错误的一元模式在保护交易安全上的设计是不成功的。表意人的动机千变万

化，而不同动机错误对行为后果的影响程度不能等量齐观，以相对人对错误事项的认识可

能性或合意的正当性作为错误构成的决定性因素，这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是很不周全的。

（二）一元模式无法解决双方错误问题

所谓双方错误，是指当事人双方均对行为的客体发生错误。例如，在武二·春江赝作

案中，买卖双方缔约时均认为买卖画作为真迹，事后发现是赝品，而卖方是善意的。依据

错误的一元论，由于不存在对错误的认识可能性，因此，买卖不能因错误被撤销。但在该

案中最高法院直接判定画作的真假是意思表示的要素，认可契约无效的主张。鉴于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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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村哲指出，认识可能性说解释不了双方错误问题。〔６４〕

同样，信赖主义的错误一元论也无法解决双方错误问题。如上例，当事人对画作真假

的认识实际上是动机，同时也是一项交易风险。就此动机错误，原本契约是不能撤销的，

之所以能够撤销不是因为当事人的信赖，而是画作的真假导致了画作的价值和当事人的

利益失衡极为悬殊，若不撤销则违背公平正义。

（三）一元模式导致法院的裁判进退失据

日本民法典确立的错误一元模式将错误构成的焦点放在法律行为要素错误的判断

上，但民法典对要素错误却未确立判断的标准和方法，这就导致了学术界始终交织着一元

论与二元论的解释争论；而法院的裁判更是进退失据，相互矛盾层出不穷。〔６５〕 比如，甲误

将 Ａ马作为 Ｂ马而购买的行为为同一性错误，甲误以为 Ａ马是获得奖金的赛马而购买为
性质错误。依据一元模式，标的物的错误肯定是要素错误，因而前者因错误而无效没有疑

问，但是，后者则要取决于“获得奖金的赛马”是否构成法律要素错误，这实际上是判断动

机错误何时成为要素错误。由于一元模式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因此，实践中法院的裁判

遂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混乱局面。

四　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变革

如前所述，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立法模式采纳法律要素错误的一元模式，与日本民法

错误制度相似。不同的是，我国民法将“造成较大损失”作为重大误解制度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我国重大误解制度存在不容忽视的弊端。

其一，不能彻底贯彻私法自治原则。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

石。意思表示错误制度植根于私法自治，其核心是当行为人的表示行为与其内心的效果

意思不一致时，法律行为即可被撤销。而我国的重大误解制度还要求错误的法律行为须

造成较大损失，尽管该项要件对于限制错误撤销权的滥用、克服行为人的主观臆断、维护

交易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几乎抹杀了重大误解的私法自治意蕴。例如，甲误将其父的

遗物以市场价格出售给乙，三个月后得知实情甲后悔不已主张撤销买卖。这种情况，尽管

甲并未遭到较大损失，也应属于意思表示错误情形，因为甲根本无意出卖其父亲的遗物。

但依我国重大误解制度该行为却不得被撤销，因为不具备较大损失的要件。可见，我国重

大误解制度人为设置了一道屏障，阻碍了私法自治的充分实现。

其二，缺乏判断标准与方法，导致司法裁判的恣肆随意。目前我国法院对于重大误解

制度既未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也未形成公认的判断标准，这导致司法实践在裁

判重大误解案件中要么任意判断滥用，要么判断失误拒用。例如，在广西省凭祥市雄鹏贸

易有限公司诉刘思荣合同撤销权案〔６６〕中，由于买方的过错导致卖方错误估计了林地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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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量，致使实际林地的出材量是双方约定的出材量的两倍多。法院判决认为，林地出材量

的判断是交易风险，从而否定了重大误解制度的适用。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判决，因为出材

量是林木买卖的目的也是林地的重要性质，而且合同实际履行的后果也违背了公平原则。

那么，我国应如何变革重大误解制度呢？作者认为，我国民法应在区分模式的基础上

构建意思表示错误制度，在继受中寻求创新，具体方案如下：

（一）以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分为错误制度的框架

如前所述，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相区分的立法模式是当今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确立

的错误制度模式。概括而言有下列理由：

首先，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分是客观存在的，表示错误破坏的是意思的执行，而

动机错误破坏的是意思的决策。〔６７〕 两者应当分立构造。重大的动机错误确实会对法律

行为的后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完全抛弃动机错误的作法无疑太武断，也很容易陷入一元错

误模式的窠臼。

其次，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分法理精深、构造严密，在贯彻私法自治和保护交易

安全之间实现了平衡，顺应了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

最后，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属于类型概念系列，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德国民法学家

莱嫩认为，类型概念基于其“一般化”与“具体化”的双向功能，构成法律价值向生活事实

具体化、社会事实向价值类型化的中间站。法官运用类型概念思维可以缓和抽象概念的

僵化性，有助于实现裁判的开放性、灵活性和整体性。〔６８〕

关于动机错误的规定，笔者认为，德国民法典关于人或物之性质错误的规定有诸多争

议，其不能涵摄所有法律应考虑的动机错误情形，故不宜照搬移植。实际上，动机错误的

规范是利益衡量的范畴，即私法自治与交易安全在意思表示错误行为中发生冲突时，为寻

求两者平衡立法者所确立的一项规则。由于现实生活千变万化、日新月异，动机错误的确

定没有固定的界限和标准。而立法者的智慧又不能代替法院对现实案件的裁判。正如拉

伦茨所言：“一旦冲突发生，为重建法律和平状态，或者一种权利必须向另一种权利（或有

关的利益）让步，或者两者在某一程度上必须各自让步。于此，司法裁判根据它在具体情

况下赋予各该法益的‘重要性’，来从事权利或法益的‘衡量’。”〔６９〕

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在解决涉及动机错误的案件时已广泛运用利益衡量的裁判方

法。如在路某诉胡某古董买卖合同纠纷案〔７０〕中，原告路某向被告胡某出售碧玉千手观音

佛像，原告告知被告该佛像的材质是碧玉的，被告验看了实物后以 ７０万购买。后经鉴定
该佛像材质的主要成分是大理石。法院认为，尽管我国的古董交易市场自古就有自愿买

卖、当场验货、货款两清、不得反悔的交易习惯，被告也验看了实物，但原告的说明足以影

响被告的判断，并且客观上大理石与碧玉无论在品质上还是在价格上均有巨大差异，直接

关系当事人的订约目的和重大利益，故该合同可适用重大误解制度予以撤销。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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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下），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１４页。
参见顾祝轩著：《合同本体解释理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１页。
［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７９页。
江苏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１）白民初字第２６９４号判决书。



在王某诉泉州市农房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７１〕中，农房公司向王某出售两间写

字楼，但双方均不知道该诉争房屋的使用功能在订立合同之前已由写字楼改变为店面。

法院认为，双方对诉争房屋的性质发生认识错误，并且交易价格显失公平，故合同可变更。

通过检索近些年来我国法院适用重大误解的经典案例，笔者发现凡涉及物之性质认

识错误的案例，法院几乎都要进行利益衡量以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误解，从而决定是否变更

或撤销合同。换句话说，我国法院对于解决涉及重大动机错误的案件已积累了丰富的实

践经验。因此，笔者认为，应借鉴瑞士、奥地利、意大利等国民法典关于动机错误的规范模

式，将重大的动机错误交由法院运用利益衡量方法来裁判，而民法上只作概括规定：对法

律行为有重大影响的动机错误，可视为表示错误。

（二）理性人判断方法的采纳

理性人判断方法是错误制度区分模式的主要立法技术。它将行为人的动机与意思的

法律效力作了合理划分，使蕴含着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相互平衡的法律旨趣得到了实践

的运用。理性人判断方法要求法官应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考察。

一是主观方面，它指示法官应力图探知表意人的内心，判断表示行为是否根本违反其

真实意思。倘若表意人知道事实真相就不会作出意思表示或作出其他意思表示，即构成

主观认识错误要件。

二是客观方面，它要求法官应依据理性人标准予以判断。理性人是客观的，是法官公

正裁判的参照物，是社会一般理智人的塑造。理性人的评价标准是社会公众认可的价值

标准。〔７２〕 理性人是私法用以贯彻伦理标准的人格形象，是伦理标准的践行者。〔７３〕 同时，

作为正义化身的理性人，肩负的是合理解决主体间利益冲突的任务。〔７４〕

依据一个理性人的认识标准来判断表意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示错误也代表了错误制

度构造的发展方向。如１９９８年公布的《欧洲合同法原则》中的错误制度就采用了理性人
的判断方法。〔７５〕 ２０１０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３．２．２第 １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可因错
误而宣告合同无效，此错误在订立合同时如此的重大，以至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处在与犯

错误的当事人的相同情况之下，如果知道事实真相，就根本不会订立合同或订立条款完全

不同的合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注释部分认为，这种规定是开放式的，并未指明必定

与错误相关合同的特定基本要素。这种灵活的规定有助于全面考察当事人的意图和具体

情况。〔７６〕 因此，世界各国认可的理性人判断方法理应为我国民法采纳。

（三）表示受领人的可归责性理论的借鉴

在信息时代的当下，商品交易更加错综复杂，交易安全和信赖保护尤其显得重要。〔７７〕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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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福建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３）鲤民初字第５３８６号判决书。
ＬａｒｒｙＡ．ＤｉＭａｔｔｅｏ，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ｉ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１９９７），４８
Ｓ．Ｃ．Ｒｅｖ．８０．
冯珏：《汉德公式的解读与反思》，《中外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５１９页。
叶金强：《私法中理性人标准之构建》，《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０９页。
《欧洲合同法原则》第４：１０３条第１款第２项规定：“对方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如果错误的一方知道真实情
况，其就不会缔结该合同或只会缔结根本不同的条款的合同。”《欧洲合同法原则》，韩世远译，《民商法论丛》（第

１２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４６页。
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２０１０，Ｃｏｍｍｅｎｔ１，ｐ．１０１．
参见朱广新著：《信赖保护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８６页。



在此背景下，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诞生的可归责性理论受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国的一

致赞同。诚然，英美法历来采取严格限制合同因错误而被撤销的立法态度。对于双方错

误，当事人虽可请求法院撤销，但英国合同法要求错误必须涉及合同的基础性事实，且导

致合同的履行不能或者当事人一方对错误的发生有过错应承担责任。〔７８〕 美国合同法则

规定了苛刻的证明条件。〔７９〕 对于单方错误，法院原则上不愿意撤销合同，或者只在非常

狭窄的范围内适用错误制度，而且，单方错误导致合同无效的条件更为严格，除前述条件

外，错误的一方还须证明错误事实诱使了合同的成立。〔８０〕 这样，英美合同法关于错误制

度的严格传统与大陆法系崇尚信赖保护的观念发生了交集和契合。正因如此，《欧洲合

同法原则》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均确立了错误制度的可归责性要件。〔８１〕

表示受领人的可归责性理论通过限制错误撤销权的行使，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交

易安全。比如，在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网络商品标价错误事件中，商家仅仅以标价错误、价

格悬殊等理由提出撤销交易的请求就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２００９年我国台湾地区连续
发生戴尔公司网站标价错误案，“台南地方法院”认为，戴尔公司作为国际知名公司，短时

间内竟然连续两次标价错误，不但违背常情，亦与戴尔公司的商誉差距过大，很难谓其无

过失，故驳回其撤销的请求。〔８２〕 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当当网“８０９错价门”案件中法院驳回了
当当网以员工操作失误、与成本相比标价过低为理由主张重大误解而撤销合同的请

求。〔８３〕 笔者认为，网络交易中商家诚信至为重要，即使标价错误，价格悬殊，除非消费者

有过错，商家不得撤销交易。在我国台湾地区 ＵＢＭＡＬＬ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该案中，因
网络标价与市场价格差异实在过大，被上诉人居于一般消费者的地位，以社会上相同经验

智识之人处于相同的状态下，应可判断知悉此网页上所登载的系争电视销售价格有相当

可能系出于误载，再加上消费者并未实际付款，无信赖利益可兹保护。因此，法院支持了

上诉人逢皗公司要求撤销错误意思表示的请求。〔８４〕

因此，可归责性理论符合当今网络社会的需求，合理限制错误表意人撤销权的行使是

保护交易安全的应有之义。正如德国法学家梅迪库斯所言：“即使是发生错误的人，也不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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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ＥｄｗｉｎＰｅｅｌ，Ｔｒｅｉｔｅｌ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１３ｔｈｅｄ．，Ｓｗｅｅｔ＆Ｍａｘｗｅｌｌ２０１１，ｐｐ．３１１－３１３．
《美国合同法第二次重述》第１５２条规定：受到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必须证明下列事实才可撤销合同：①错误
涉及作为合同订立基础的基本假设；②错误对约定履行的交换具有实质性影响；③错误不属于一方当事人本应

承担风险的事项。Ｓｅｅ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１５２；ＳｅｅＢｒｉａｎＡ．Ｂｌｕｍ，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６ｔｈｅｄ．，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ｐ．５３１－５３２．
参见 Ｅ．艾伦·范斯沃思著：《美国合同法》，葛云松、丁春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６２７页；Ｅｄｗｉｎ
Ｐｅｅｌ，Ｔｒｅｉｔｅｌ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１３ｔｈｅｄ．，Ｓｗｅｅｔ＆Ｍａｘｗｅｌｌ２０１１，ｐ．３４０．
如《原则》第４：１０３条第１款第１项将错误是由对方当事人提供的信息造成的；或者对方当事人知道或本应知道
该错误，却违背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仍让错误方陷于错误状态，或者当事人犯有相同的错误作为合同可因

错误被宣告无效的要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３．２．２条第１款也有相同的规定。
参见赵毅：《台湾地区民法错误论评析及其借鉴———一个基于法律史和学术史的考察》，《台湾研究集刊》２０１３年
第４期，第３２页。
参见陶丽：《当当网“错价门”迎来一审判决》，载《每日商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７日０６版。
案情是：２００４年逢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逢皗公司）因为电脑程序转换错误在“ＵＢＭＡＬＬ”购物平台上
将正常售价为新台币１９４９９０元的松下 ３７寸电视标价为 １９４９９元，原告见状订购，而电脑系统亦发出电子邮
件———订购确认信函。嗣后，逢皗公司连续发出电子邮件表明因公司系统作业标价错误要求撤销买卖合同。而

消费者则认为合同既为有效成立并生效，逢皗公司自应履行合同义务。故而诉至法院。参见台北地方法院 ０５
年度消简上字第７号判决。判决来源：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法学资料检索库。



可逃脱承受其意思表示的约束：人们可以将这种约束视为自由的代价。”〔８５〕

五　结　语

从罗马法的错误类型到自然法的本质性错误理论，从萨维尼的意思表示错误学说到

齐特尔曼的意思构成理论，再到理性人的判断方法和表示受领人的可归责性理论，民法中

错误制度的内涵不断发生演变，而不变的是错误制度应顺应时代的要求，致力于实现私法

自治与信赖保护相协调的法律构造思想。如果说简洁的法律要素、错误的一元模式尚可

适应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需要，但到了网络社会、信息时代，一元错误模式的弊端就日益

凸显。而不断完善的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相区分的规范模式则充分展现了其优越性，不

仅维护了私法自治的民法基础，而且顺应了当今社会侧重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并积

极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当下，我国正在为编纂民法典而努力，民法总则的讨论亦如火如荼。基于此，作者认

为，对于我国现行的重大误解制度应当予以变革，未来我国民法典应在区分模式的基础上

构建意思表示错误制度。

［本文为２０１２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合同法国际统一与区域整合研究”（１２ＢＦＸ１０１）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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